附件1
泗洪县2026年省级现代农业发展补助专项（农产品加工能力提升）项目入库申报指南

一、支持对象
县级及以上农业龙头企业，且在省内有自建或稳定的合作共建生产基地，与省内农户建立订单农业、服务或技术带动、保底收购、二次返利等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。已承担2023、2024年度省级现代农业发展专项农业全产业链项目（2024年农产品加工项目）或中晚熟大蒜产业集群，苏系肉鸡产业集群，小龙虾产业集群2022年度、2024年度，稻米产业集群2023年度、生猪产业集群2024年度项目但尚未通过验收的主体，不得参与2026年农产品加工提升项目储备入库。

二、支持内容和环节

支持农产品加工能力提升和转型升级，加快生物、数字、信息等技术在农产品加工的集成应用。重点支持引领型、带动型农业龙头企业在以新质生产力为引领的保健食品、休闲食品、冻干食品、海洋食品、宠物产业以及功能物提取、副产物利用等新兴产业领域发展高附加值、深层次、全方位利用的精深加工和产品、技术创新研发。具体支持农产品加工设备和技术、产品研发设备的购置、升级以及“智改数转网联”。
三、补助标准
单个项目总投资不低于200万元、省级财政资金补助不超过总投资30%、各级财政累计补助比例不超过总投资50%。单个项目省级财政补助资金最高不超400万元。

四、申报材料

同通知正文“其他要求”部分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项目建设内容除符合上文支持内容和环节外，项目实施周期应在2026年起至2027年上半年止，项目建设内容涉及土地指标、环评等手续的要齐全，涉及财政相关政策规定要求招标的，则按照规定政策执行。同一项目不得重复申报财政项目补助，否则不予列入储备，已储备的不予实施，已实施的不予发放补助资金并按照相关规定予以追责。


